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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要
電

本報價目表一二

一A
野月

算域婚派到 -.
元 
一 

本薄«
当
元
三
五 

加®
美処 
一 元三雖

△
每季 

△
半年 

X
全   

41

三元三毫一六元六<

不=
冠券厳一 

四元 零五 

八元 
「*(
*■■■ 
廿太元弍菠一 

三元六毫 
七元零五「
十三元八查 

四元零五 

八元一-

十六元弍毫一

电*
各一一I

元三五 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皆
按
日
呈
閱
，無
置
駆
閱
久
暂
，

i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空
函
定
閱3
恕
不
奉
呈
・
「 

二

：
司理部啟一

1551^

民
國
三
十
出
年
元
月
三
十
號
 

宜
期
二
) 

新
関
紙
第
六<^uyjt:^

厶

子

二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六

年

夏
琳
険
次
甲
申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
—

殷常執 
察務行


